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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一一60159756015975
09510951一一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张凌志：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大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
告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 15 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翠红：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
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 15 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下 14 时 30 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郑丽华：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
开发区支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 15 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9560号

蔡荣宝：

本院受理原告孔令聪与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讼请求
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9563号

蔡荣宝：

本院受理原告孔令聪与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讼请求
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建廷：

本院受理原告吕晨辉与被告杨建
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4民初 775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杨建廷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吕晨
辉损失 14625元。案件受理费 87元，由
被告杨建廷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交通第二巡回法庭 212
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生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宁博通模板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宁夏龙腾飞
劳务服务有限公司、马掌军、马生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请
求判令三被告给付原告模板款 25370元；2.请求判令三被告给付原告
逾期付款损失 2954.02 元（逾期付款罚息按年利率 5.175%计算，以
25370为基数，计息期间为 2020年 5月 14日计至 2022年 8月 14日，计
27个月）；3.请求判令三被告给付原告自 2022年 8月 15日至模板款实
际付清之日的逾期付款损失（以25370为基数，逾期付款罚息按年利率
5.175%计算）；4.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
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此期限
届满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交通事故第二巡
回法庭（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二大队办公楼215室）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何生平、张雪梅：

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高红明与被执行人何生平、张雪梅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6）宁 0104民初 11216号民事判决
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宁0104
执228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张雪梅持有
的黄河银行西吉联社股权）。现通知你们于2023年8月15日上午9
时30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大厅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
方式选取上述股权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
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2023年9月17
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 9号窗口领取上述股权
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
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体时间以网络拍
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以上日
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469号

麦玉春：

本院受理张海虹与被告胡乐、麦玉春案外人执行
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撤销银川市兴庆区人民
法院作出的（2023）宁0104执异174号执行裁定书，停
止对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海宝小区 65号楼 3单元 503
室房屋的强制执行；2.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于本院西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459号

鹿晓伟：

本院受理原告哈军与被告鹿晓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息及违约
金共计 45029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
知书、审判人员组成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799号

邹兵：

本院受理原告李文君与被告杨学伟、邹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杨学伟向原告偿还借款本
金 200000元、利息 6642元，并按年利率 14.6%计算利息自 2023年 4月
23日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邹兵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被告杨学伟、邹兵承担本案律师费 10000元；
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审判人员组成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685号

杨应彪、王俭、宁夏九尺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蒲蜀飞与被告杨应彪、王俭及第三人宁
夏九尺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原告的诉讼请求：1.追加杨应
彪、王俭为（2022）宁 0104民初 5096号民事判决书相对应的
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并在未实际出资范围内对蒲蜀飞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2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二楼一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563号

吴红霞：

原告杨丙成与被告吴红霞财
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已依
法作出（2023）宁 0104 民初 5563 号
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吴红霞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杨丙成损失 3000 元；二、驳回原
告杨丙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4 民初 5563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
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7 室）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涛：

本院受理宁夏西部热电有限公司诉你供
用热力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802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王涛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宁夏西部热电有限公司
支付采暖费 15441.16元；二、驳回原告宁夏西
部热电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86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王涛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1室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785号

张秋宁：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与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本
金 19059.46元，利息 15368.79元，费用 44534.15元（利息及费
用暂计算至 2018 年 6 月 15 日止，此后利息及费用请求判令
至实际履行之日），以上合计 78962.4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 50分在本
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88号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原告杨学艳与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5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学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372元，公告费300元，由原告杨学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告杨学艳不服我院（2023）宁 0104民初 588号民事判
决书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
院作出的（2023）宁0104民初58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退还
租金45000元和保证金17870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限你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5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状，逾期
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285号

刘林：

本院受理的徐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要
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85000 元；2.判令被告
按照 LPR 支付 2018 年 5 月 10 日至实际归还之日的利
息；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案件审判
人员告知书、普通独任程序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 14时 5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杨学成：

本院受理原告王清与被告杨学成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 0104民初 71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学成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王清劳务费 21400元，并
按照年利率 3.7%支付 21400元自 2022年 1月 30日起至本判
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 395元，公告
费 300 元，由被告杨学成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到本院交通事故第二巡回法庭 2楼 212办公室（银川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二大队）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史蕾、王振宇：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行与被执行人史
蕾、王振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宁
0104 执 3886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史蕾名下位于宁夏
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天平街 97 号观湖壹号 46 号楼 1 单元 102 室房产】。
现通知你们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上午 9 时 30 分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
接待大厅 9 号窗口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房产的评估机
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
估机构，并于 2023 年 9 月 11 日上午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 9
号窗口领取上述房产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
之日起 10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
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
第一个工作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678号

马宝军、马宝奇：

原告谢守财与被告马宝军、马
宝奇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3）宁 0303民初 678号民事判决
书。裁判主要内容：驳回原告谢守
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0元，
公告费 600 元，均由原告谢守财负
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孙学强、王淑华、韩建忠、郝建平、王立军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孙学强、王淑华、韩建忠、郝建平、王立军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孙学强所有
的下列资产进行第二次拍卖，现公告如下：1.位于石嘴山市平罗县姚伏镇109国道西侧1宗工业用途国有出让建设用地【产权证
号：平国用（2011）第60369号】，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地类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面积为6042.85㎡；2.位于石嘴山市平罗县姚伏镇
109国道西侧房屋建筑物共6项，总建筑面积为2387.33㎡；3.位于石嘴山市平罗县姚伏镇109国道西侧地上附着物（构筑物、机器
设备）共7项；本次拍卖为整体拍卖并以标的实物现状为准，按拍卖标的实际现状进行拍卖，本院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标的物过
户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拍卖成交后，交易双方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应缴纳的所有税、费，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一、
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8月6日10时至2023年8月7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2810000元，保证金：290000
元，增价幅度：14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
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6989609，监督电话：0951-3803872。具体拍卖事宜
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
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3年8月1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
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
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鑫悦府餐饮有限公司、张自
科、陈玉兰、张飞宇、杨武、张锐、杨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宁夏鑫悦府餐饮有限公司、张自科、陈
玉兰、张飞宇、杨武、张锐、杨晶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张锐名下位
于银川市兴庆区民族北街宝丰银座 1号楼 301室、3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第二次
拍卖：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张锐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民族北街
宝丰银座 1号楼 301室、302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第二次拍卖时间为 2023年 8月 6日
10时至 2023年 8月 7日 10时（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卖起拍价：1510000元，保证金：160000元，增价幅度：6000
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
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6989609，监督电话：0951-3803872。
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
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 2023年 8月 1
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
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
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黎金霞：

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赵永帅、陆小勤、胡华、李娅娟、赵永涛、黎金霞、杨金岭、郑素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81民初16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赵永帅、陆小勤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939400元、支付利息 598049.7元，本息合计 1537449.7元；并以借款本金
939400元为基数，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计息方式，支付2022年9月2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期间的全部利息；二、被告胡华、李
娅娟、赵永涛、黎金霞、杨金岭、郑素丽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胡华、李娅娟、赵永涛、黎金霞、杨金岭、郑素丽承担担保责
任后，有权向被告赵永帅、陆小勤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638元、公告费600元，共计19238元，由被告赵永帅、陆小勤、胡华、李娅
娟、赵永涛、黎金霞、杨金岭、郑素丽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748号

李维波：

本院受理原告张晓明与李维波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一、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资104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
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
人民法院宁东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民初786号

李维波：

本院受理原告刘建明与李维波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一、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资 3099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
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
市人民法院宁东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0796号

杨小花：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
自治区分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长荣：

本院受理李应海诉你运输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王长荣向原告李应
海偿还欠款 9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九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谈建国、谈绪辉：

本院受理原告任海军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402
民初 35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谈建国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任海军偿还代偿款
391862 元；被告谈绪辉对上述款项 391862 元中的
195931元承担清偿责任。被告谈建国、谈绪辉向原告
任海军还款总额不能超过 391862 元。案件受理费
7268元，减半收取 3634元，由被告谈建国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行政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赵宏东：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与被告赵宏东信
用卡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
告赵宏东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49996元，利息14877.03
元，费用 9520.06元（利息及费用计算至 2021年 6月 15日，
此后利息按《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率标
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上合计 74393.09元；2.
本案的诉讼费用等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景小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诉被告景小龙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起诉要求：
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24554.34 元，利息 6711.76 元，
费用 2834.56元（利息及费用计算至 2023年 5月 1日，此后利息按《宁
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
之日止）以上合计 34100.6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马虎：

本院审理的原告狄涛诉被告马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如下：1.依法判令被告马虎
偿还原告狄涛借款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
申诉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等各一份。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起 30日内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和举证期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答辩）期届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黄渠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平罗县人民法院

张富伟：

本院受理原告张权成与被告张富伟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劳务费 4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转普）、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
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一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480号

马博、罗淑娟、康明、马阿义舍、白喜、马小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马博、罗淑娟、康明、马
阿义舍、白喜、马小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马博、
罗淑娟偿还借款本金60000元，截止2023年3月15日所欠利息5718.60元（自2022年6月
22日起至2023年3月15日止），共计65718.60元及借款本息还清前产生的利息；2.请求判
令被告康明、马阿义舍、白喜、马小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请求由上列被告承担本案的诉
讼费用。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148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吴玉贵、杨生花、李进元、李秀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吴玉贵、李彦
国、杨生花、李进元、杨彦梅、李秀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
求依法判令被告李进元、杨生花偿还借款本金 44900.00 元，截止 2023 年 3 月 15 日
所欠利息 12891.28 元（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3 月 15 日止），共计 57791.28
元及借款本息还清前产生的利息；2.请求判令被告李彦国、杨彦梅、吴玉贵、李秀
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请求由上列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 民初 1476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
证（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